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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793.htm 基本内容 一、法律意识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 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对于法律，特别是

本国现行法律的态度、心理、观点、知识和思想等。 （二）

法律意识的分类 法律意识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把它分为不同

的种类。按照人们对法的认识阶段的不同，可以把它分为法

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按照意识主体的不同，法律意识可

以分为个体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 二、

法律监督 （一）法律监督的涵义 法律监督，有广义与狭义两

种涵义。狭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

权限和法定程序，对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

的监督。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

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 （二）当代

中国法律监督的实质 当代中国法律监督的实质是：以人民民

主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法治为原则，以权力的合理划分与相

互制约为核心，依法对各种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和其他法律

活动进行监视、察看、约束、控制、检查和督促的法律机制

。 （三）法律监督的构成 法律监督的构成是指实现法律监督

所必须具备的因素。一般来说，实现法律监督必须具备五个

要素，即：法律监督的主体、法律监督的客体、法律监督的

内容、法律监督的权力、法律监督的规则。换言之就是，由

谁来监督、监督谁、监督什么、用什么监督和怎样监督。这

五个要素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监督机制。 1. 

法律监督的主体 法律监督的主体是指由谁来实施监督。法律



监督的主体，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类：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

公民。监督主体的种类和范围，决定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水平。在

我国，监督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全国人民、国家机关

、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大众传媒都是监督的主体，

他们依据法律，按照自己的法定监督权，从各自的角度对法

律的实施进行广泛的监督，共同组成我国法律监督的整体。

2. 法律监督的客体 法律监督的客体是指监督谁或者说谁被监

督。法律监督的客体同样决定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水平。在民主政

体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

特殊公民。所有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大

众传媒和公民既是监督的主体，也是监督的客体；监督的重

点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为他们

是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法定机关，他们所进行的各种公务活动

对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3. 

法律监督的内容 法律监督的内容包括与监督客体行为的合法

性有关的所有问题。它包括：国家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

和其他职权的行为，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为，

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司法权的行为，共产党依法执政和各

民主党派依法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行为，各社

会团体、社会组织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行为，

以及普通公民的法律活动。监督的重点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